关于在抵押的土地上以房屋
继续设定抵押的同意书
抵押人    （甲方）：                                  
抵押权人  （乙方）：                              

甲方已于    年  月  日以其名下位于                

             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         

               ）为             （借款人）在乙方贷款设定了抵押，并办理了土地抵押登记。上述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     万元，所担保的债权金额     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现甲方拟以上述抵押土地上的房屋                

             （坐落）（具体室号、建筑面积、用途、抵押价值等详见附件：抵押物清单）为                  （借款人）继续在乙方贷款设定抵押。其抵押价值       万元，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债权额】       万元，债权确定期间【债务履行期限      年（或    月）】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乙方已知悉甲方已设定过土地抵押的情况。现乙方同意甲方在已设定抵押的土地上以上述房屋继续在乙方设定抵押，并保证若需处分上述抵押的房屋进行清偿债务时，其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一并进行处分。将来若因此无法行使抵押权，甲、乙双方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本同意书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房屋登记机构存一份，效力相同。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抵押物清单
注：此同意书仅适用于土地与房屋在同一金融机构办理抵押贷款的情况。
